
南通大学交通、机械等学院实验用房
新建工程招标书
一、项目概况
交通、机械等学院实验用房位于主校区纺织化工楼后侧，总建筑面积1113平方米，详细施工内容见施工图纸。 
二、资质要求
要求参加投标的施工单位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。项目经理具有小型项目管理师及以上证书。投标时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资质证书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、项目经理证书复印件、近一年无行贿记录犯罪证明等。所有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封面加盖法人代表和单位公章，否则按废标处理。
三、投标要求
1、投标只需制作商务标，但是必须提供工期承诺、质量承诺、安全承诺，否则按废标处理。投标单位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，于5月19日下午3:00时以前和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联系（0513-85012292），如有疑问则于5月20日组织答疑。
2、投标依据：工程量清单、施工图纸，定额采用2014年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》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》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及2016年第4期《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。
3、增容及其他不可预见施工内容均以暂列金额列入清单中。
4、防盗门、铝合金窗等在清单中按暂估价计算。
5、工程量清单与施工图纸所含工作内容必须自行核对，并可合理调整。
6、针对以上要求进行报价,同时考虑垃圾清理外运及成品保护，所报价格为综合单价和固定合同总价（附详细预算书及主要材料分析表）。
四、结算方式
1、施工图纸及清单范围不予调整。2、暂估价的主材在施工前认质认价，结算时按认价进行调整。3、增容及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程量变更，以发包人、承包人双方签字并盖章的签证单为结算依据。签证内容在原报价中有相同或类似项目，其综合单价按原报价中单价结算；如属于原报价新增工程量清单项目，结算按2014年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》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》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及2016年第6期《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，总价下浮15%计算，其中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计取1.4%基本费，规费计取社会保险费2.2%，措施费按实际发生的结算。甲方认质认价材料及签证独立费不予下浮。 
五、质量标准
质量要求合格，符合验收规范。
六、工期要求
工程要求8月15日以前完工。逾期一天，扣2000元/每天。
七、付款方式
施工单位进场一周后支付中标价的30%，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审结价的95%，余款作为质保金一年后视质保情况支付。
八、保修内容及期限
凡乙方施工范围均在保修范围内，保修期限一年。
九、投标截止日期
投标文件密封、盖章后于5月23日下午2：30时以前送达南通大学主校区后勤保障部（综合楼435室），逾期按废标处理。
十、评标办法
由南通大学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评标。无论投标结果如何，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。
    ⑴确定评标基准价
    评标基准价=投标人的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值（A值）×下浮系数（B值）
    ①算术平均值（A值）是指当参加评标的投标人多于5人（含5人）时，在投标人报价中去掉一个最高报价和一个最低报价的算术平均；当参加评标的投标人少于5人时，所有投标人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。
    ②下浮系数（B值）是指在开启商务标前，从下列浮动指数（0.99、0.985、0.98、0.975、0.97）中随机抽取的值。
⑵确定中标单位
投标单位的报价最接近评标基准价作为中标单位。
十一、本工程招标书未尽事宜由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。
联系电话：  0513- 8501229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5月10日 


